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26 日 總經理核准訂定 

第一章 政策制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第 1 條  為確保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最大利益

執行業務，防範、辨識、管理及揭露利益衝突情事，特制定「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下稱「本政策」) ，俾利遵循。 

第 2 條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辦理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全權委託投資、期貨信託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以及本公司負責人、人員與受委任執行相關作業之人員。 

第二章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第一節 利益衝突防範原則 

第 3 條  本公司利益衝突態樣，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形： 

一、為本公司基金帳戶、全權委託帳戶或基金帳戶與全權委託帳戶間之利益，而對其他

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如： 

1. 基金帳戶與全權委託帳戶間發生反向交易、短線交易或同一支股票同時或同一

日作相反投資決定等情事。 

2. 基金帳戶或全權委託帳戶投資於與本公司有利害關係公司之相關有價證券，造

成本公司和客戶間利益衝突之情事。 

二、為本公司與客戶間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

動。如：發生客戶申訴或金融消費爭議事件，影響公正執行業務或損及客戶或受益

人權益之情事。 

三、為本公司與人員間之利益，而為對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如：勞資關係。 

四、為人員與客戶間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如：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向客戶或業務相關之任何第三人提供或接受不正當饋

贈、招待、贊助或其他利益，影響其專業判斷與客觀執行職務之情事。 

五、為本公司與其他被投資公司間之利益，而為對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

策與行動。如： 

1. 本公司之內部人(含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本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者之他人)從事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獲得不當利益之情事。 

2. 被投資公司同時為本公司客戶、主要供應商、重要合作對象或本公司產品之重

要銷售或通路機構，影響本公司執行業務之客觀性與公正性之情事。 

六、為本公司與關係企業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而為對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



之決策與行動。如：本公司與關係企業等利害關係人交易，產生不公平或利益衝突

之情事。 

第 4 條  為防範及處理利益衝突，本公司訂有相關規定，明定內部人員管理規範，以避免利益衝

突情形產生。 

第 5 條  本公司負責人及人員均屬受有報酬之善良管理人角色，必須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職責來維

護客戶或受益人利益，當遇有利益衝突時，應以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為優先考量。 

第 6 條  為有效防止利益衝突，本公司將審慎辨認釐清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形態，而後透過教育

宣導，及追蹤第 4 條中各項相關規定的執行成效等措施，達到確實防止利益衝突發生的

目的。 

第 7 條  本公司人員不得為意圖影響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而配合其他部門從事交易或其他

行為；或獲悉其所出具研究報告之建議標的有足以影響證券或期貨交易價格之消息時，

於該消息尚未公開前，不得自行或使他人從事與該消息有關之交易行為。 

第二節 業務區隔機制 

第 8 條  本公司辦公處所於規劃布置時，應按不同部門予以區隔；人員負責之職務，亦予明確劃

分。不同部門及不同職務人員，非因工作需要，嚴禁相互傳遞業務機密及將業務機密外

洩。各部門主管平時應負責督導所屬人員確實遵守保密規定。如有傳遞業務機密需要時，

應先經部門主管核准，始得為之。 

第 9 條  為維護決策獨立性及業務機密性，避免不同部門或不同職務人員之間不當傳遞業務機

密，或為防止其與股東或關係企業之間相互傳遞業務機密，應建立本公司內部資訊之區

隔。特定資訊因業務或風險控管等需要傳遞，應先經部門主管核准。 

第三節 資訊控管原則 

第 10 條  本公司應依各部門及人員之職權設定電腦作業系統及權限，以維護電腦資訊安全。人員

若有異動，其使用權限應配合刪除或變更；另為防止密碼外洩，應定期變更使用者密碼。 

第 11 條  本公司依各職務之不同，於系統中授予適當的權限，非職務權責相關之人員無法自行取

得資訊，以防止發生資訊不當洩漏的情事。 

第 12 條  投資研究部門、風險管理部及交易室人員使用本公司提供之資訊及通訊設備(例如：個人

主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連結網際網路時，僅限使用本公司提供之線路或無線基地

台，並禁止透過證券商網站或其提供之軟體進行網路下單交易。 

第 13 條  投資研究部門、風險管理部及交易室人員，攜帶非本公司提供之資訊及通訊設備(例如：

手機、平板、筆記型電腦或其他相類似產品)，均需遵守本公司「辦公處所之資訊及通訊

設備使用管理規範」，應事前經本公司許可始得使用，並應於台股交易時段內

(08:30~13:30)集中保管；並禁止使用 Line、Messenger 等任何通訊或社群軟體對外聯

繫。 

第四節 權責分工 

第 14 條  本公司應設定並定期更新利害關係公司清單，避免各帳戶在違反法規下投資於與本公司



有利害關係公司之相關有價證券，而造成本公司和客戶間利益衝突之情形。 

第 15 條  不同經理人不同帳戶對同一支股票，不得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但指

數型基金、以追蹤指數為目標之被動式管理帳戶或為符合法令、信託契約或全權委託投

資契約約定及本公司「反向買賣交易辦法」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 16 條  內部稽核單位應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查核內部控制制度之防範利益衝

突及控管措施之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 

第五節 防火牆設計 

第 17 條  本公司依部門功能及內部分工，設定各使用者於投資下單系統中之權限，非必要人員無

法存取，以維護資訊之機密性。 

第 18 條  一個基金經理人管理一個以上基金時，除應依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外，並應遵守下列事

項： 

一、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國牆」

制度外，本公司應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

核體系，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

及交易過程分別予以獨立。 

二、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之行為，

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

定及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

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第 19 條  基金經理人與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時，應依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之防範利益衝突

作業辦理，並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全權委託投資契約及投資說明書揭露基金經理人及全

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兼任情形及所採取防範利益衝突之措施。 

第 20 條  基金經理人兼任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之人員時，應依內部控制制度

相關之防範利益衝突作業辦理，並應於證券投資顧問契約、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說明

書揭露上開人員兼任情形及所採取防範利益衝突之措施。 

第 21 條  經手人員從事個人投資、理財時，應遵守本公司經理守則之個人交易管理及相關法令規

定，以避免利益衝突情事之發生。 

第六節 偵測監督控管機制 

第 22 條  本公司應定期清查經手人員買賣有價證券之情形。 

第 23 條  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確實執行，據以檢查、評估本公司

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管理制度之健全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第 24 條  為防止本公司和客戶間之利益衝突，將遵循法規定期申報與本公司有利害關係公司，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禁止投資該類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 

第 25 條  為各帳戶執行投資時，應遵守基金信託契約、全權委託投資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並應

於風控系統中設定相關限制，以避免發生違反法規或契約之情形。 



第七節 合理的薪酬制度 

第 26 條  本公司薪資評估依任用人之學、經歷背景，並依本公司各職等、年資薪資結構給付合理

薪資。 

第 27 條  各項獎金制度均依規定辦理，並訂定獎金提撥上限，避免本公司整體獲利及股東利益受

影響。 

第 28 條  為考量人員追求酬金而從事逾越本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人員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規

定而致本公司發生損失時，原則上，人員應負起相關損失賠償連帶責任，並依獎懲辦法

計算已發放或未發放之相關獎金來抵扣損失，相關扣抵比例及細節，得由人評會(高階主

管會議)決議處理之。 

第八節 落實教育宣導 

第 29 條  相關部門應於必要時進行教育宣導，以強化對利益衝突防範及管理之認知。 

第九節 彌補措施及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向客戶或受益人說明原委及處理方式 

第 30 條  本公司若發生利益衝突時，應立即向相關部門之管理階層反應，以客戶或受益人利益為

優先的前提下，盡可能及時提出完善改善措施。 

第 31 條  本公司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應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溝

通，並及時改善。 

第 32 條  本公司得於官網盡職治理專區揭露本政策或其摘要，若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將透過

書面、電子郵件、本公司官網或雙方同意之方式向客戶或受益人彙總說明事件原委以及

處理方式，揭露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日期及函號、違規情形、主要處分內容、改善措施、

改善時間。 

第三章 附則 

第 33 條  本政策經呈報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